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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扶对象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2.女方年满 49 周岁（因丧偶或离婚形成的单亲家

庭，单亲一方须年满49周岁）；3.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合法收养一个子女；4.现无存
活子女或者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5.独生子女死亡
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

二、程序、所需材料及上报截止时间确认：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

三、扶助标准
根据我市相关文件规定：

1.女方年满 49 周岁未满 60 周岁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为
每人每月1000元，每年一次性发放12000元/人。

2.年满60周岁且未纳入政府养老服务补贴范围内的，特扶金为每人每月1400
元，每年一次性发放16800元/人。

3.女方年满42周岁，独生子女不幸亡故的，也同等享受特别扶助金为每人每月
1000元，每年一次性发放12000元/人。

四、出现下列情况的对象，在下一次发放特别扶助金前退出
1.本人死亡的；2.发生再生育、再收养子女或独生子女康复的；3.户口迁移出本

市的；4.其他原因需要退出。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一、奖扶对象应同时满足的条件
1.本人为本市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2.1973 年至今没有违反计划

生育法规、规章或政策规定生育的；3.现存一个子女或现存两个女儿；4.1933年1月
1日以后出生，1964年12月31日前出生。

二、下列人员不属于奖扶对象
1.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包括失地农民追保过的）；2.未婚单亲收

养的；3.受到刑事处罚，尚在服刑期的；4.2006年1月1日后由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
户口的；5.农业户口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含退休）。

三、程序和所需材料
1.本人申请：去所在的镇（街道）拿表。填写《浙江省农村计划生育独生子女

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申请(确认)表》或《浙江省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奖励扶助对
象申请(确认)表》；提供：本人及配偶、子女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离婚的有离婚
材料、收养的有收养证、死亡的有死亡材料等相关合法、有效材料一份，并填写

《办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承诺书》。2.村（居）评议：审议后，由村干部在《申请表》

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情况复杂的，另出具一张情况说明。3.镇（街道）初审并
张榜公示：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初审后，出具镇（街道）调查报告，并在镇

（街道）政务公开栏和申请人所在村张榜公示 10 日，同时设立举报信箱，公布举报
电话。

四、奖扶标准
奖扶标准：独生子女家庭每人每月 120 元，每年集中一次性发放 1440 元/人；

双女家庭每人每月80元，每年集中一次性发放960元/人。
五、申请、上报和审核截止时间
我市本人申请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各镇（街道）录入浙江省全员平台

奖特扶模块时间为2023年12月20日前。逾期未申报者，当年不再受理，符合条件
的可在次年申报。

六、出现下列情况的对象，在下一次发放奖励扶助金前退出
1.死亡的；2.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再生育或收养的；3.本人享受城镇职工基本社会

养老保险的；4.户口迁移出本市的；5.其他原因需要退出。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镇（街道、区）
东城街道办事处卫计办

西城街道办事处卫计办

江南街道卫计办

芝英镇卫计办

石柱镇卫计办

前仓镇卫计办

办公电话
87216928

86466301

87182205

89265307

87358392

87051907

镇（街道、区）
舟山镇卫计办

古山镇卫计办

方岩镇卫计办

龙山镇卫计办

西溪镇卫计办

象珠镇卫计办

办公电话
89277615

87515969

89282890

87475197

89209038

89291569

镇（街道、区）
唐先镇卫计办

花街镇卫计办

办公电话
89267357

89268098

年审、复核和监督举报
市卫生健康局严格按照奖励扶助的条件和政策，对所有上报对象进行多重的

年审、公示。申报详情，请咨询市卫生健康局或各镇（街道）社会事务办（卫计办），
并对不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举报。

1.卫生健康局：87101551、87101557；2.各镇（街道、区）卫计办

永康市卫生健康局
2023年10月17日

方岩风景区岩下老街商铺招商预报名!
市属国企文旅集团永银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方岩风景区岩下老街商铺经

营招商预报名。

经营范围：特色餐饮、酒吧酒馆、茶吧咖啡吧、文化创意、非遗传承、匠人手作、

演绎展览、风情体验等。

报名时间：2023年10月16日至2023年11月10日

报名地点：永康市永银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方岩镇圆梦路18号四楼）

招商热线：（0579）89200610

13858921985（市府网661985）

清算公告
永康市唐先镇迪斯尼幼儿园为吕小

青 举 办 ，办 学 许 可 证 号（ 浙 教 幼
07020240 号），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3307843553676106]。现根据《民办
教育促进法》及幼儿园章程规定，幼儿园
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理事会会议，
会议决定自 2023 年 6 月 30 日起幼儿园
正式终止办学，成立财务清算小组。请
各债权人或对举办者信息有异议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凭有效证据向本组
织清算组申报，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
弃。地址:永康市唐先镇四村大厦 1 楼、
综合楼3楼。电话:15088226451。

永康市唐先镇迪斯尼幼儿园清算组
2023年10月17日

招租公告
西 城 街 道 大 徐 村 小 康 路 口 沿 街

店面对外公开招租，有意者来大徐村

联系。

联系人：翁先生

联系电话：15088238962，535469

永康市西城街道大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年10月17日

（2023）浙0784民初4665号

李琦浩、郑秀珠（均住浙江省永康市芝
英镇雅庄村后山45号，公民身份号码分别
为 ： 33072219630406731X、
330722196511077342）：本院受理原告

应爱户与被告李琦浩、郑秀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

归还原告借款30万元及支付利息（自2014

年 3 月 15 日起按月利率 1.0%计算至实际

归还之日止）；二、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

期为 2023 年 12 月 4 日上午 9 时，开庭地点

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1 号审判庭。逾期将

依法裁判。

2023年10月17日（第1566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清算公告
永康市城南幼儿园为金筱华举办，

办学许可证号（浙教幼 07020076 号），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330784730937815K]。 现 根 据《民
办教育促进法》及幼儿园章程规定，幼儿
园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理事会会
议,会议决定自2023年6月30日起幼儿
园正式终止办学，成立财务清算小组。
请各债权人或对举办者信息有异议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凭有效证据向本
组织清算组申报，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
弃。地址: 永康市江南街道下黄渡村。

电话:13858905800。
永康市城南幼儿园清算组

2023年10月17日

招聘启事
浙江开放大学永康学院因教育教学

管理工作需要，招聘教辅人员 2 名。要

求年龄 45 周岁及以下,性别不限，大专

及以上学历，热爱教育事业，热心为学员

服务；熟悉办公软件应用，有一定的文字

功底。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招满为止。

联系电话： 0579-89263105，何老

师：15857999287（582233）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厂房出租

花川玉桂路一楼2900㎡，

二楼900㎡，三楼7500㎡，

独门独户，可分租。联系

电 话 ：13967466612，

594612

厂房出租

城西新区西塔一路，二楼

全新厂房 1900㎡出租。

电话：15158918888

厂房出租

市区汤店山 800 平方米

厂房出租，有意面谈。

电话：18395911468

精装公寓出售出租

世贸滨江花园公寓二楼

出租出售，全新精装，面

积 大 小 不 等 。 售 价

4000 元/平 方 米 起

（247 室）。 另 有 4000

平方米商业用房出租，

层 高 6 米 。 电 话 ：

13175002551,

13567139569

遗失声明

马 文 良 身 份 证 号

（33072219751108641

1）遗失中国太平洋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金 华 中 心 支 公 司 的 保

险 销 售 从 业 人 员 执 业

证 书 ， 证 号

020002330700800020

180048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 茹 芳 身 份 证 号

（33072219740203452

4）遗 失 中 国 太 平 洋

人 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金 华 中 心 支 公 司 的

保 险 销 售 从 业 人 员 执

业 证 书 ， 证 号 ：

020002330700800020

17023894，声明作废。


